证券代码：000927          股票简称：*ST夏利          公告编号：2004–临005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4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0名，吴绍明董事因公缺席，公司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竺延风先生主持，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1、全票通过了200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2、全票通过了200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8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200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2003年9月26日，原由我公司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丰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于2003年4月9日签订的新的合营合同和章程的规定，由其新的四方股东我公司、一汽集团公司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丰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并更名为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2003年度，该公司实现净利润7.79亿元。由于该公司董事会至今尚未对如何确认其股东各方2003年的投资收益形成决议，我公司董事会投票决定，按该公司董事会各方所提方案中，我公司可确认投资收益最少的一种方案，即其2003年度实现净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按各股东方在会计年度最后一天实际缴付的出资的比例先期确认投资收益，待该公司董事会形成决议后，再进行调整。

张世堂副董事长和陈先平董事反对上述方案，理由是：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应按其2003年9月26日前在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0％和9月26日后在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3.1％分别计算两个阶段期间应享有的投资收益，即：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应享有分得的净利润为392116641元，其中：①2003年1—9月份应享有净利润396841407元；②2003年10--12月份应享有净利润-4724766元。故应按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来确定天津一汽丰田200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确定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因此对2003年度报告投反对票。

4、8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200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3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369719038.29元，利润总额289496139.29元，实现净利润289202159.01元。

张世堂副董事长和陈先平董事反对公司200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8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200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03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289202159.01元，弥补期初未分配利润-716483402.82元，弥补亏损后，可供股东分配利润-427281243.81元。

经董事会研究提议，公司200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张世堂副董事长和陈先平董事反对200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全票通过了总经理提交的200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7、全票通过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国家财政部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做出如下变更：

公司原未使用、不需用固定资产原不计提折旧，现改为照常计提折旧并记入当期损益。现金股利原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调整会计报表相关科目，现改为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并在所有者权益项下单独列示。

8、全票通过了关于公司2003年度审计费用并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2004年度财务审计服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资产规模状况并参考市场情况，同意向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支付2003年年度审计费共80万元。

9、全票通过了《公司章程》修订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的要求，对公司章程第44条（一）款、第106条和第114条作如下修订：

（1）原公司章程第44条第1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或者少于本章程所定人数的2/3即6人时；
删除上条中的“即6人”。

（2）原公司章程第106条：董事会应当确定其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风险投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或借贷时，如拟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则该项投资应经过公司董事会批准；如拟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0%以上，则该项投资应经股东大会批准。

增加如下内容：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应当严格限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
(二)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3、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4、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5、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
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产生的债务风险，并对违规或失当的对外担保产生的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对外担保，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二)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50%；
(三)不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10％的对外担保由董事会全体成员2/3以上签署同意；超过此比例的对外担保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在对外担保前应严格审查被担保对象的资信，不得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债务担保；
(四)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实际承担能力；
(五)公司应认真履行对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向注册会计师如实提供公司全部对外担保事项。

（3）修订公司章程第114条的有关内容

原稿为：董事会会议应当由1/2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修订为：董事会会议应当由1/2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但对外担保事项须经全体董事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根据章程修订案的内容，对董事会议事规则第11条和第14条作如下修订：

（1）第11条修订为：董事会会议，1/2以上董事出席时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但对外担保事项须经全体董事2/3以上通过。

（2）第14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增加一款：

决定不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10%的对外担保事项。董事会在对外提供担保时应遵守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规定。

11、全票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自2001年4月26日成立至今任期已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推荐竺延风先生、张世堂先生、金毅先生、陈先平先生、许艳华女士、许宪平先生、田聪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姚德超、刘骏民、高凤龙、徐晓东4位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12、审议通过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和特别处理，并变更公司股票简称的议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3年度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7897.2万元，财务状况恢复正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4条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向深交所提出撤销对本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和特别处理的申请。股票简称由“*ST夏利”恢复为“一汽夏利”，股票报价的日涨跌幅限制恢复为10％，股票代码不变。

13、审议通过了2004年第一季度报告。

上述第2、3、4、5、8、9、11项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4年4月28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1、竺延风，男，43岁，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一汽热电厂仪表车间技术员，一汽计量处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科长，一汽集团外经处处长，一汽集团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一汽集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本公司董事长。

2、张世堂，男，54岁，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历任解放军战士，天津市开关厂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天津市矿山电气厂厂长，天津市电器开关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天津市机电工业总公司经济协调部部长，天津市第一机床总厂党委书记、厂长，天津市机电工业控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天津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天津汽车工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本公司副董事长。

3、金毅，男，47岁，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工。历任一汽铸造厂工程师，一汽长春轻型发动机厂副科长、副厂长，一汽集团总经理秘书，一汽集团对外经济贸易处处长，一汽集团公司专务经理兼外经处处长。现任一汽集团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4、陈先平，男，56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曾在天津市农机汽车公司、天津市汽车工业公司、天津汽车工业总公司、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副科长、处长、副总经理等职。现任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5、许艳华，女，48岁，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历任长春纺织厂工人，一汽集团机动处描图员，一汽集团装备处设计员，一汽集团规划部规划员、副科长、副部长。现任一汽集团规划部副部长。

6、许宪平，男，40岁，汉族，中共党员，工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一汽集团化油器厂技术员、车间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哈萨克斯坦一汽国际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一汽集团公司协作处处长、采购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7、田聪明，男，43岁，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兵器部第七四三厂试验车间副主任、试验分厂副厂长，天津市汽车桥厂企管办副主任、主任、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天津汽车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天津华利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姚德超，男，60岁，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国家财政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处处长，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交管理司、企业管理司司长，一汽副厂长、一汽集团副总经理、董事，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财政部中国财经报社副社长、副总编；现任该报社顾问，本公司独立董事。

2、刘骏民，男，54岁，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天津财经学院讲师，天津南开大学副教授，曾获第八届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现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3、高凤龙，男，39岁，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助理总经理，天津市华麟行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南开大学金融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公司独立董事。

4、徐晓东，男，44岁，汉族，群众，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北京宁联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高级咨询师，北京东方华园房地产开发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北京华安信合投资咨询公司总裁，本公司独立董事。
